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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﹕自本（112）年起本府員工生日禮金發放方式，採直接撥

入員工薪資帳戶辦理，請各單位於 112 年 3 月 10 日(星

期五)中午前確認 112年 1至 2月生日禮金清冊並依規辦

理慶生活動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﹕ 

一、因迭有同仁反應生日禮金發放希望比照其他縣市以現金

方式支給，以活絡方便運用，爰自本(112)年起本府員工

生日禮金援例每人 1,000元，改以直接撥入員工薪資帳戶

辦理；各單位並應配合辦理員工慶生相關活動。 

二、檢送本府 112 年 1 至 2 月生日禮金清冊 1 份，請各處詳

實核對，如有錯置、漏列人員請以紅筆檢誤（未列名冊人

員如為聘僱人員及臨時人員者，請附到職通知單及僱用通

知書影本各 1 份），經單位主管核章後，於 112 年 3 月

10 日（星期五）中午前逕送本處（退撫給與科），並將

電子檔傳至 04129@ems.hccg.gov.tw 彙辦。 

三、如為調用人員(含調用教師)及中央款僱用之人員，依其

預算編列方式辦理。 

四、本案承辦人彭金梅小姐，府內分機 38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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